
2023 年度澳門重點研發資助計劃 

生物醫藥 

智能診療領域申報指南 
 

一、背景 

利用醫療人工智能技術輔助診療，為提升醫療衛生服務

能力，解決醫療資源緊缺帶來了新契機。智能診療是人工智

能在醫療領域最重要、也最核心的應用場景。2017 年，國務

院印發的《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》中明確提出“推廣應

用人工智能治療新模式新手段，建立快速精准的智能醫療體

系。”2022 年，科技部發佈《關於支持建設新一代人工智能

示範應用場景的通知》，智能診療被列為首批支持建設十個

示範應用場景之一。 

大健康、高新技術產業是澳門特區政府在《2023 年財政

年度施政報告》以及《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

個五年規劃（2021-2025 年）》中明確提出的重點發展領域。

澳門在人工智能、醫療健康領域具有一定的研發基礎，推動

人工智能與醫療健康融合發展將大大提升醫療行業水平，對

於提高澳門科技創新綜合實力具有重要意義。 

為充分發揮澳門在智能診療領域的優勢，進一步整合現

有優勢資源，提升研發能力和產業化水平，澳門科學技術發

展基金在徵求澳門相關領域科研人員意見的基礎上，依託內

地專家力量，研究提出了智能診療重點研發計劃，有計劃、

有步驟地配合國家所需、發揮澳門所長，針對澳門社會、經

濟、科技發展現狀和需求，以科技創新推進澳門經濟適度多

元化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發展，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國際



科技創新中心建設，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貢獻力量。 

 

二、總體目標  

依託澳門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發基礎，結合粵港澳大灣

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和澳門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

需求，開展人工智能輔助診療新技術和智能平台研發。通過

人工智能算法設計、關鍵技術突破，開發面向臨床的智能診

療系統，提升澳門科技創新能力，促進澳門大健康產業發

展。 

 

三、研究方向 

方向 1：神經退行性疾病人工智能輔助診療技術研究 

針對神經退行性疾病的非侵入性診療需求，借助人工智

能算法和功能超聲技術，重點對早期神經退行性疾病進行識

別與分類，研究其發病機制，並進行預警及干預，開發可用

於人體的人工智能輔助的超聲腦功能成像和腦幹預樣機。 

考核指標：研發 1 套可用於人體非侵入性超聲腦功能成

像和神經調控樣機。性能指標達到： 

（1）超聲腦功能成像空間分辨率不低於 200 微米，時間

分辨率不低於 10 赫茲。 

（2）超聲神經調控系統空間分辨率不低於 4 毫米，實現

調控深度不低於 10 厘米。 

（3）基於人工智能的自動化、高通量早篩，實現不同

階段不同類型神經退行性疾病的識別、分類及一

體化診療，並提供應用演示。 

＊上述指標（1）－（2）須獲具認可的第三方檢測證明。 

 



方向 2：惡性腫瘤人工智能輔助診斷和藥物篩選平台開

發 

針對粵港澳大灣區高發惡性腫瘤的智能化診療需求，借

助多模態數據和人工智能算法，構建高發惡性腫瘤的新一代

早期診斷、預後預測模型和靶向藥物篩選平台，並開展臨床

應用研究，提高惡性腫瘤診斷的準確性，篩選抗腫瘤藥物新

靶點，並設計有效化合物。 

考核指標：研發 1 套基於影像、病理、病歷文本、基因

等組學數據的多模態智能診斷模型和藥物篩選設計平台，並

須經第三方檢測。 

智能診斷模型要求： 

（1）模型規模不少於 100 億參數。 

（2）病例數不少於 1000 例，至少在 5 家醫院（必須包

括 1 家澳門醫院）開展應用。 

藥物篩選設計平台要求： 

（1）篩選出有效靶點不少於 3 個，設計化合物不少於 5

個，完成臨床前藥效驗證。 

 

四、申報要求 

（1）申報單位根據指南所列方向的研究內容以項目形

式組織申報，項目下設課題。如無特殊說明，每

個項目下設課題不超過 3 個。 

（2）每個項目均應整體申報，須覆蓋全部研究內容和

考核指標。 

（3）牽頭單位須為澳門機構，鼓勵澳門及橫琴企業單

位參與合作，每個項目的參與單位數不超過 6家。 

（4）項目負責人及課題負責人均須具備在澳全職工作



的資格。 

（5）聯合醫院申報優先，需提供正式合作協議。 

（6）項目實施年限 3 年。每個項目的申請金額上限為

1,500 萬澳門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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